 关于开展我校2024-2025学年
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的通知

为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育教学技能，尽快适应教师角色，充分发挥经验丰富教师对年轻教师的“传帮带”作用，参照《湖南女子学院青年教师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(湘女院通字〔2015〕69号)文件精神并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开展2024-2025学年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开展情况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养对象
我校未参加过导师制的助教及以下职称教师：
1.专任教师岗位新进的教师；
2.其他岗位转至专任教师岗的教师；
3.其他岗位兼课的教师；
二、培养时间
2024-2025学年
三、导师选聘原则
1.师德高尚、爱岗敬业、治学严谨、教学经验丰富、教学水平较高；
2.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，身心健康；
3.学科专业相近相通；
4.培养期间承担本科生课程教学任务，；
5.每学年指导青年教师不超过2人。
四、导师职责
1.与培养对象共同制订《湖南女子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计划》，依此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。
2.通过言传身教对青年教师进行师德教育，培养青年教师爱岗敬业、严谨治学、教书育人的良好品德。
3.为青年教师进行示范教学，指导其熟悉高校教学工作规范，掌握有效的教学方法，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。有计划地随堂听课评课，指导和检查青年教师的教案撰写、作业批改、毕业论文评阅等，确保青年教师掌握所教课程的教学基本技能。导师每学期听青年教师的课不少于4课时。
4.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改革、进行教学和专业理论研究，撰写教研及专业论文，确保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有所提高，掌握所教课程的前沿知识。
五、青年教师职责
1.虚心接受导师指导，在导师指导下备课和编写教案，每次上课前将授课教案、PPT等提交给导师指导，每月至少有2课时的教案送交导师指教；
2.每学期跟班听导师或其他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讲课 10课时以上（其中导师的课不少于4课时）；
3.每学期撰写教学心得或教学工作总结1篇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受指导期间积极参与教研、科研活动，至少公开发表论文1篇或主持校级以上项目1项。
六、组织实施
各教学单位向人事处递交结对名单，根据制定的培养计划和签订的协议书认真组织实施。
七、导师酬金
 导师的指导酬金为900元/年。青年教师验收合格后，由人事处统筹发放。
八、工作要求
1.导师指导。培养期间，导师负责全程指导，同时学院要督促并定期抽查青年教师的教案、PPT等教学资料和授课情况；
2.督导听课。学校督导团随机听课每位青年教师每学期至少4次，并及时将督导团意见反馈给学院、导师和青年教师；
3.课堂验收。春季学期由人事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、教务处等有关部门对青年教师组织课堂验收，课堂验收采取随堂听课的形式进行。
4.验收材料。培养期结束后，青年教师需填写《湖南女子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验收检查登记表》和培养期间的听课记录、教案、教学心得、思想政治工作记录与总结、教学科研成果等材料。
5.验收考核。由人事处会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、教务处、科研与学科建设处等有关部门对青年教师导师制进行验收考核，考核不合格者停课一学期并延长培养期一年，仍不合格者，则不能继续担任课程主讲教师，不得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九、其他
1.申报材料。各院部在10月13日前将《附件1:湖南女子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协议书》《附件2:湖南女子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计划》和《附件3：2024-2025学年湖南女子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汇总表》提交到办公室406。
2.请各学院加强对教师及指导教师的管理、考核、监督，人事处将在培养期结束后对培养情况进行检查。所需考核材料一式两份，学院一份，人事处一份。
3.其他未尽事宜由人事处统一解释。
联系人：程芳 82766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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